
 

 
 

本 署 檔 號 ： SWD 178/980/87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 號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91 6379  15 樓 1508 室 

傳 真 號 碼 ： 2153 0071 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登記辦事處

 
致 各 津 助 、 自 負 盈 虧 及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主 管 ：  

 

 

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員 工 之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 

 

 本港已踏入夏季，本署現提醒各院舍須注意員工在酷熱環境下工作的安全

和健康，包括僱員在廚房、洗衣房和浴室等地方工作時，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預

防中暑。勞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印製了「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」及「預防

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」小冊子，提高僱主及員工對預防中暑的認識，以及協助

他們評估工作地點的熱壓力風險。 

 

 此外，勞工處亦會不時巡查不同工作地點，以保障員工的職業安全和健

康。本署亦特別提醒各 院舍必須遵守香港法例第 509 章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》

及其附屬法例的規定。以下列舉一些各院舍應注意的事項： 

1. 應為員工提供可使用的 N95 口罩和所需的資料、指導、訓練及監督。 

2. 用作隔離的指定房間或特定地方應有足夠的通風，而通風系統應有定

期維修及保養。 

3. 向員工提供足夠的洗手設施。 

4. 工作地點的急救設施應符合《職業安全及健康規例》的有關規定，例

如每個急救箱或急救櫃必須清楚標明“急救＂和“FIRST AID＂的字

樣，指定一組 2 名或多於 2 名的員工負責管理急救設施，並必須在急

救設施上附有該組組員的姓名的告示，而急救箱內應放置該規例附表

2 所指明的急救用品及由勞工處印製的「急救指南」一份。 

5. 裝載漂白水等化學物品的盛器須有正確的標籤。 

 

院舍可到勞工處網頁下載勞工處印製的「急救指南」及上述有關預防中暑

的小冊子以作參考，網址為： 

  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tc/public/content2_9.htm (中文本) 

  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eng/public/content2_9.htm (英文本) 

 
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tc/public/content2_9.htm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eng/public/content2_9.htm


 
有關刊物亦可在勞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各辦事處免費索取。 

 

 如欲查詢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事宜，可直接與勞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

聯絡，詳情如下： 

地址：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三十八號海港政府大樓十五樓 

電話號碼： 2852 4041 

傳真號碼： 2581 2049 

電郵： enquiry@labour.gov.hk 

網址： http://www.labour.gov.hk 

 

 

 

 

社 會 福 利 署 署 長  

 

（ 鄧 菲 烈   代 行 ）  

 

 

 

 

副 本 送 呈 ： 各 津 助 康 復 機 構 主 管  

香 港 社 會 服 務 聯 會 復 康 服 務 總 主 任 （ 服 務 發 展 ）  

其 他 津 助 康 復 服 務 單 位 主 管  

勞 工 處 職 業 健 康 服 務 部  

 

 

 

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十 四 日  

 

mailto:enquiry@labour.gov.hk
http://www.labour.gov.hk/

